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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
 

扬攻坚指办函〔2025〕 15 号

关于加强空气监测微站运维管理并开展
高值排查工作的函

新坝镇人民政府、扬中经开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，提升区域空气

质量监测预警能力，依据《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

物排放限制限量管理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苏污防攻坚指办

[2021]56 号）和《全省省级以上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监测监

控能力建设方案》（苏环办[2021]14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新坝

镇、经开区已建成覆盖重点区域的空气监测微站网络，为精

准溯源、科学治污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。

近期核查发现，贵单位辖区内部分空气监测微站存在运

维管理滞后、数据异常高值频发且未及时排查处置等问题，

导致监测数据连续性、准确性受到影响，制约了污染成因分

析和应急管控效能。为切实保障监测体系有效运行，现就相

关工作函告如下：

一、立即恢复微站运维管理

请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组织第三方运维单位于收到

本函 3 日内全面恢复空气监测微站日常巡检、设备校准、故

障修复等运维工作，确保站点数据传输率、有效率达 95%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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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并形成运维台账备查。

二、开展高值数据排查整治

针对近期 PM2.5 指标异常高值问题，请结合微站实时数

据及风向、污染源分布等信息，对重点区域开展溯源排查，

重点核查工业排放、施工扬尘、道路扬尘等污染源，并于 3

个工作日内将排查及整改情况报送我办。

三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

完善微站数据预警响应流程，明确高值冒泡点位“发现

-交办-处置-反馈”闭环机制，压实网格化监管责任。同时，

加强对第三方运维单位的监督考核，对多次出现站点数据传

输故障、设备未及时校准、日常巡检不及时等问题，按照合

同规定追究运维方责任。

请贵单位高度重视，立即部署落实，我办将适时组织专

项督查，对整改不力的区域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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